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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进一步加强对私募股权投资企业

和创业投资企业服务工作的通知

各市人民政府，各县 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省政府各部门、各直

属机构，各大企业：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

十九大精神，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、重要指

示批示精神，全面贯彻全省招商引资招才引智工作会议有关要

求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，扩大股权投资供给，拓宽直接融资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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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，引导社会资本投向实体经济，助推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，

加快私募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行业 （以下统称私募投资行业）发

展步伐，进一步加强私募股权投资企业和创业投资企业 （以下统

称私募投资企业）服务工作，经省政府同意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加快培育私募投资行业的重要意义

私募市场是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发展私募

投资行业对培育新经济新动能，壮大企业家队伍，助推新旧动能

转换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。省委、省政府高度重

视私募投资行业发展，２０１４年省政府设立省级政府引导基金，

２０１８年确定设立总规模不低于６０００亿元的新旧动能转换基金，

各市也在私募投资行业发展方面积极探索，取得了一定成效。但

也应该看到，部分地方和部门对发展私募投资行业的意义和重要

性认识不足，服务管理意识不到位等问题依然存在，私募投资行

业仍然是全省金融领域的 “短板”。截至２０１８年６月底，全省在

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的私募投资企业数量仅占全国的

２．６％，管理基金规模仅占全国的１．８％，远低于社会融资规模

占全国４．３２％的比重。各级、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发展私募投资

行业助推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意义，推动私募投资行业规范健康

发展，直面问题，强化担当，助力全省私募投资行业实现新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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破。

二、进一步推动企业登记注册工作规范化

支持私募投资企业依法有序开展金融活动，工商 （市场监

管）部门要依企业申请办理私募投资企业登记注册。私募股权投

资 （基金）管理企业，注册名称可以使用 “股权投资 （基金）管

理”字样，经营范围核定为 “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，从事股权

投资管理及相关咨询服务”；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注册名称可

以使用 “股权投资基金”字样，经营范围核定为 “从事对未上市

企业的股权投资、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及相关咨询

服务”。设立创业投资企业和创业投资管理顾问企业，企业名称

使用 “创业投资”字样的，经营范围核定为 “创业投资业务；代

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”；企业名称

使用 “创业投资管理”字样的，经营范围核定为 “为创业企业提

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；创业投资咨询业务”。

三、加强政策引导扶持

（一）发挥政府引导扶持作用。各级、各有关部门要将发展

私募投资行业作为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举措，加大私募投资

企业招商引资力度，提高配套服务水平，积极支持有实力、有经

验的机构和个人设立私募投资企业，大力引进国内外知名投资机

构 （基金）。有条件的可通过设立政府引导基金，采取跟投或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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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投资的方式，吸引私募投资企业注册。鼓励各级、各部门开放

重点项目资源，建立私募投资企业与重点项目对接机制，加大对

私募投资企业参股企业的培育推介力度，畅通私募投资企业投资

和退出渠道。

（二）加强政策支持力度。省政府有关部门要积极落实已有

私募投资企业扶持政策，对管理规范、融资对接强、经济贡献大

的私募投资企业，按规定给予适当补助。对符合条件的私募投资

企业投资的企业，优先纳入省级上市挂牌后备资源。加大私募投

资管理人才培育和引进力度，在山东省金融高端人才和齐鲁金融

之星评选中，优先考虑私募投资企业人员，遴选成功的，给予资

金奖励、纳入山东省高层次人才库等待遇。拓宽省新旧动能转换

基金在税收优惠、人才引进等方面的激励政策至全省私募投资企

业。各市、各有关部门要积极落实并完善各项优惠扶持政策，为

私募投资行业发展提供积极开放的政策环境。

（三）支持私募投资行业集聚发展。济南、青岛、烟台３市

要发挥好区域性金融中心、财富管理中心和基金管理服务专项改

革创新先行先试政策优势，其他各市也要加强制度创新，尽快在

全省形成私募投资行业发展的规模集聚效应。

四、促进行业规范有序发展

（一）规范私募投资企业运作。私募投资企业要强化规范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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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，提高治理能力和运作水平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，在取得营

业执照后，要按有关规定及时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登

记备案手续。私募投资企业应当依据法律法规和行业监管要求审

慎经营，建立健全并严格遵守资金募集管理、投资者适当性、信

息披露、风险管理、内部控制等业务规则和管理制度；要落实适

度监管要求，依法向不超过规定数量的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，并

按照合同约定享受权益、承担风险，提高融资服务能力。

（二）建立多方协同管理机制。各级地方金融监管部门要做

好本区域内私募投资行业发展的金融服务、金融发展的综合协调

和指导工作，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私募股权投资企业和相关

金融活动实施相应管理；发展改革部门负责创业投资企业发展和

相关活动管理；工商 （市场监管）部门负责工商登记注册，及时

向私募投资行业管理部门推送企业登记注册信息；山东证监局、

青岛证监局负责依法对登记私募基金履行行政监管职责；行业协

会等中介服务机构要发挥在行业自律管理和政府与市场沟通中的

积极作用，多方协力共同促进私募投资行业规范健康发展。

（三）强化风险识别和防范处置。各市、县 （市、区）要落

实属地管理责任，采取有效措施，稳妥有序做好风险防范化解处

置工作。

各级地方金融监管部门、发展改革部门、工商 （市场监管）

—５—



部门和山东证监局、青岛证监局要加强沟通协作，持续做好私募

投资企业的跟踪督导和服务，及时发现识别各类违法违规金融活

动的隐患线索，依法依规进行处理。

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４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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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委各部门，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省政协办公厅，省监

委，省法院，省检察院。

各民主党派省委，省工商联。

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６日印发


